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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裝
軍
艦
將
完
成
 

一 

將
解
僱
一
部
份
工
人
 

域
多
利
八
日
加
拿
大
洪
電
・
昨0
一 

耶
魯
週
船
廠
 *
官
人
稱
•
由
於
加
海
軍
一 

86 逐
艦
安
且
由
 

61 •
改
装
工
程
將
裁
*

一

月
拾
五
日
吿
完
竣
•
骸
廠
擬
解
僱
一
部
 

份
工
人
•
耶
魯
公
司
承
接
改
造
安
且
由
一 

號
之
工
程
曾
僱
新
工
札
百
名
云
■

將
修
訂
海
關
法
令

國
會
議
員
謂
加
美
報
鶴

有
共
產
背
景

奥
太
瓦
。
八
日
加
拿
大
祉
電
・
亞
二
 

省
列
必
治
農
•
社
會
信
託
羅
國
會
議
金
一
 

布
勒
摩
•
-
晚
播
音
謂
一
加
美
報
舘
已
『 

多
数
在 8
 儕
方
面
■
及
言
論
方
面
 
*
 

3  

共
童
主
善
者
支
配
•
但 *

小
數
如
芝
加
〔

哥
論
壇
端
等
 

不
在
共
產
主
義
者
之
勢

防
美
傾
銷
賤
價
警

■

奥
太
无
，
八
日
加
拿
大
社

»-4
执
 

央
政
府
昨
日
， »
納
稅
務
部
長
姿
幹
之
 

主
服
•
修
訂
海
關
法
令
一
以
防
與
甌
在
 

加
拿
大
•
傾
銷
賤
價
紡
織
品
♦

，由
今
日
起
・
加
政
府
擬
提
高
入
口
 

不
合
時
賤
價
貨
物
.之
關
稅
價
値
 

據
麥
斬
稱
，.
梅
關
新
規
例
；
規
定
 

稅
務
部
。
有
權
擦
麻
入
口
貨
物
.
早
六
一 

個
月
在
出
口
，國
之
平
均
價
値
重
制
估
計
一 

其
入
口
價
備
一"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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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
約
銅
版
匠
罷
工
近
訊
 

美
國
•
紐
約
，七
日
礎
聯
社
電
   

•,銅 

版
匠
因
工
贅
過
題
.而
罷
工
，
影
响 »
 約
 

布
各.大
報
停
刊
事
.
今
日
勞
資
雙
万
： 

苗
答
允
一
加
由
政
府
制
停
所
排
置
會
 

一
商
討
問
駅
之
解
决
网 @
.

，

一 

紐
約
輪
壇
辐
已
於
今H
復
刊
云
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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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

2
一

及
大
量
信
件
云
"
 

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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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範
圍
內
・

布
勒
摩
最
近
曾
連
缰
兩
次
，
在
下 

輪
院
發
表
盲
綸
，
辯
護
美
國
維
士
康
医
 

省
共
和
黨
上
議
員
麥
卡
士
，

有
問
於
布
勒
摩
者
♦
謂
加
拿
大
報
一 

章
報
吿
 

其
本
人
在
下
議
院
所
發
我
之
一 

官
前 

是
否
準
確
 

而
布
勒
摩
答
日
・
一 

向
來
學
確
 

但
我
所
不
滿
倉
者
・
爲
我
 
一 

之
官
输
建
到
報
舘
後
之
結
果
云
 

一 7

曾
於
上
週
舉
行
 
一 
年 
一 
度
之
義
賣
 *
 捐 

會
・
業
靈
結
束
 - 
茲0
h
會
主
持
人
甘
 

梅
舫
肿
南
稱
■
此
次
義
賣
• 

III 分
方
人 

士
捐
贈
』
實
物
品
，
充
滿
會
 

51 •
殊
爲 

離
得
•
而
在
義
賣
期
間
•
復
得
中
画
人
一 

士
粉
粉
胺
塲
選
購
■
使
該
屈
義
賣
或
績
 

・
超
過
預
期
埋
想
•
尤
爲
深 
I* 
祗
以 

會
務
粉
繁
•
未
能
二
道
謝
•
至
於
抽 

签
中
獎
疆
碼
•
聞
巴

！@

知
獲
奨
人
館
獎

•^^^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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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茵
陳
殺
華
人
案
 

分
悬
先
審
男
砲
 

野
吆
.
八
日
加
拿
大
社
电
• 8
 高 

法
院
麥
化
連
法
官
■
昨
接
納
被
吿
力
律
 

師
之
申
請
，不
令
分
開
審
飘
黨
近
酒
陳
 

三
臣
氏
兩
夫
妻
，

- 

三
臣
氏
年
三
十
歲
・
其
妻
年
二
十
 

六
能
.
被
控
三
年
前
•
在
黨
近
謀
殺
老
 

奉
僑
趙
金
氏
年
八
十
一
曲
•
二
犯
早
兩 

個
月
；
在
奥
國
加
省
破
捕
•
而
原
本
定 

於
上
月
住
秋
季
巡
巡
衙
審
訊
 

但
因
原 

吿
方
二•
要
据
真
逢
加
省
短
漠
瞠
！st

・
故

延
遲
至 ̂

日
開
審
・

一

李
叱
連
法
君
以
制
斷
若
洞
幣
審
判
 

二
人
。

«.證 «
 横
角
不
利
於
女
方

■.' 

巡
殖
衙
昨
晚
，e
選
定
陪
審r
•
 

而
準
備
今
晨
。
首
先
寄
飢
勇
犯
"

一
天,
氣
報
$雲

哥
勤
令
蛛

■ 
據
天
文
台
報
吿
稱
■

兩
日
天
陰
近
有
雨
.。.令H
最
低
溫
度
爲
 

三
十
九
度
■
最
高
温
度
為
@
十
八
度
。

美
總
統
回
來

未
理
麥
卡
士
之
事
 

美
京
：  

*

 敏
亜
七a:

美
聯   

#
電
• 

白
宮
今
日
宣
佈
•
美
總
統
愛
善
考
一
華
・ 

由
百
慕
達
囘
来
後
，
並
乐
能
立
刻
對
麥
 

卡
士
關
於
對
中
共
通
商
事
有
所
行
動
■ 

因
總
統
對
於
三
歲
會
讓
後
•
要
鞄
之
事
 

博
品
多
云
，

中
華

RI 團
叫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八
號
 

(
星
期
二
)

新
聞
祇
第
拾6
卷
第
一
百
八
十
四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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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二
千
一
五
百
零
四
年
歲
次
癸
巳
年
十
一
月
初
二
一
日

常
等
小
時
能
行
三
百
英
里
。
每
架
能
容 

搭
客
六
十
=
一
人
，及
貨
物
郵
件
與
行
李
 

共
兩
嘱
乘
讀
項
機
來
往
雲
鼻
及
滿
继
 

可
一 
鞍
之
乘
普
鎖
客
樹
快
兩
小
時

1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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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府
派
一 
法
官

審
查
木
業
罷
工
風
潮
 

域
多
利
•
人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"。
由 

於
卑
詩
省
內
地
板
触
勞
直
代
表
。
連
續 

19 次
開
會
•
圖
解
次
內
缠
木
工
工
潮
， 

毫
無
成
就
，
省
政
府
昨
日
特
別
委
温
雲
 

编
地
方
法
院
絹
専
法
宫
;
 
任
審
資
昌
• 

而

IS

勞
工
廳
長
城
氏
稱
•
按
照
工
業
仲
 

裁
法
令
•

881®

法
官
■
有
悔
向
政
府
主 

眼
飽
何
解
决
此
打
工
潮
•

•

現
在
在
卑
詩
宵
內
施
罷
工
之
木
工
 

•
共
六
千
人
，
筠
爲

8K

國a
際
木
業
工 

會
會
員
・  

■

殻
卑
的
省
北
部
者
，
已
經 

罷
工
十
■
禮
拜
•
而
屬
南
部
者
•
大
約 

巴
悠
品
工
四0
  

«

拜
云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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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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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教
會
義
寶
結
束
 

城
壇
訊
，
本0
華
人
天
主
教
會
。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
 
6
活
每
份
七
仙
》

«
月 

第城*
到 一 祀三 X
 

本埠弊署一元五 * 

加,
美@
一元五毛 

中國各國 一 元五毛

ie

季 四元 零通 
四元五 » 

81 无三五 

BI 元五毛
寧年八元 一 毫 

九
川 

八元六毛 
九
元

*
绝十六 56 二 

¥
一八元 

曾4- 七元 
一 土八 
56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膏
披
日
量
閱
，
無
論
取
間
久
暫
， 

—
^
«
1
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事
悬
不

司

理

部

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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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共
•
在
法   

<
大
砲A
飛
機
猛
烈
商
擊
 

下
・
損
失
約
七
百
人
，
査
基
洛
一
爲
越   

m 

屮
一
重
要
戰
略
基
地
•
注
聯 

.I.. 所
用
之 

美
援
軍
械 

多
經
此
地
連
修
出
各
幾
前
 

據
点
。
而
本
日
進
擊
該
州
之
越
一
共
・
實 

為
現
時
在
紅
河
三
角
洲4
軍
防
域
範
圍 

内
大
萬
繕
共
中
之
最
精
悍
者
・  

«

 團
越 

共
• 
最
善
於
圍
擊
孤
立
微
点
 
箕
此
次
 

進
擊
基
洛
•
係
謀
幣
自
河
內
至
海
防
公
 

路
截
斷 

而
守
商
tt基
地
之
法
軍
•6
 

法
国
麾
洛
番
軍
•
亦
以
勇
敢
用
著
•
越 

共
勢
大
•
以
三
拾
對
一
之
優
虬
•
包
圍 

摩
洛
爵
本
•
摩
軍
孤
軍
全
力
雄
抗
達
十
 

食
小
時
之
久
•
始
逢
外
間
機
械
一
化
之
法

饑
♦
時
間
定
爲
明
年
一
冃
四
日
云
- 
在 

關
門
秘
密
會
議
中
 

會4
重
大
之
收
獲 

然
因 1
 於
秘
性 

故
未
見
驶
衷
云 

III 於
歐
洲
聯
防
組
織
•
包
括
停
建 

e 
在
內
 

及
邱
吉
爾
提
議
會
見
蘇
元
 

首M
連
果
夫
兩
一6 .

並
未
見
在
此
次
公
 

佈
中
提
及
•
雖
然
•
變
邱
雨
人
•
曾
企 

圖
用
壓
力
將
連
尼Bl
tt
眼
通
過
歐
洲
 

聯
防 «
»
 

但
連
尼
爾
政
府
 

於
拾
二 

月
十
七
日
■
面 ̂

選
舉 

故
未
能
切
實 

答
應
云在

公
佈
中
，
付
南
數
点
•
提
及
西 

万
國
家
•
在
原
則
上
，
大
家
同 1
r
 

三*
同 »
在
可
能
範
圍
內
 

解
决
共
通 

問
題

醉

局

勢

漸

廳

比
、再
趣 

尹
和
却

^81

請

聯

合

國

 

周
恩
來
重
新
提 

准
許
蘇
俄
參

女
求 

『國
和
會

東
京
・
八
日
聊
合
餘
電
。
中
共
外
長
周
恩
来
：
峰
致
■
聯
會
國
 

居
韓
國 

情
勢
。
現
已
醞
釀
金
嚴
重18

19•
彼
謁
此18

局
面
之M
 成
・
其
完
全6
 
美
國
・ 

彼
呼
籲
聯
合
國
•
迅
速
破
法
制
止
此M
 敗
壊
局
面
融
■

周
氏
稱
■
如
若 a
合
國
放
棄K
制
止
美
政
府
蠻
横
學
動
之
實
任
•
則
韓
機 

緊
張
局
面
■
勢
將
益

by 
嚴
羅
■
此
«
8
雖
明
神
令
■

・
爲e
^
府
之
工
具
•
任 

美
爲
所
欲
爲 •
徒
牌
令
國
際
形
勢
 

更
趨
鹼
重

周
氏
在
其
致
®
合
嵐2
文
書
中
・
精
求
聯
合
國
大
营
，
依
照
中
共
所
提m
 

之
條
件 

召
開
韓
國
和
會
 

准
許

84 
俄
以
「
中
立
曲
」
費
俗
。
加
和
會
・
以
时

取
需
到
增
援
・
予
越
共
重
創

法
軍
工

程
默
■
现
已
删
始
修
築
重
建
基
一
洛
之
防 

禦
工
事
云

y
s
$

聯
方
對
韓
和
會
提
議
 

皆
爲
共
方
反
對
 

高
麗
 

板
門
店
八
日
美
聯
社
电
• 

聊
方
今
日
對
高
麗
和
曾
。
作
最
後
之
提 

議 

但
共
方
立
刻
反
封

阿
瑟
典
之
提
議
爲
•

㊀

蘇 «
可
以
參
加
和
會
•
但
不 

能
以
非
交
戰
國
或
中
立
國
身
份
參
加
" 

聯
万
堅
持
驟
站
於
共
方
一 
邊
， 

白
，
與
高
段
有
關
之
中
立
國
家
・ 

全
敝
成 
一 
部
份
■
可
以 a
 加
和
會
"
也 

不
能
投
票
，

®

。
會
議
於
此
次
會
議
後
二
十
八
 

日
至
四
十
二
日
內
一 
在
日
內
瓦
舉
行
。 

回
一
會
議
准
記
者
旁
聽
•
兩
方
同 

意
不
唯
時
例
外m

共
方
反
對
聯
方
所
有
之
提
議
•
尤 

其
第
一
項
・
因
共
方
脅
持
蘇
以
中
立

sa  

叁
加
。
而
育
投
票
權
云

而
南
韓
雖
然
原
則
上
同
怠
：
但
極 

力
反
射
印
度
以
中
立
國
參
加
•
因
南
韓 

認
爲
印
度
爲
「
親
共
」
國
家
云 

勸
伴
方
面
•
今
日
南
韓
勸
俘
人
員
 

• 
雖
有
新
法•  

m

成
績
仍
如
昔
 

毫
無 

巡
展
云
•

，

..，

倫
韓
■
間
■

周
氏
並
呼
籲
恢
良
向
反
 

共
戰
俘
解
譯
•
以
便
彼
等
回
成
.
及

^̂̂
-̂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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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美
應
助
日
本
建
空
軍
 

更
應
援
助
台
灣
防
衞
 

美
國
科
里H
省
紐
柯
遵
匕R
美
聯 

社
眞
。美
空
軍
總
部
部
$
長
條
勃
脫
。总 

星
期
-
日 

4.
  
商
業
局
中
叶
表
吸
"
美
國 

應
帯
助
日
本
建
立
空
軍
• 6
日T

剛
爲 

日
本
偷
襲
珍
珠
港
」
之
紀
念
日
，
條
勃 

脫
幷
未
言
明
粗
助
日
本
建
立
空
軍
之
詳
 

情
一 
但
謂
日
本
建
立
空
軍
後
 
美
國
可
 

以
撤
退
美
空
單
•
而
任
由
日
竺
軍
保
證
 

自
己
領
土
云
。

彼
謂
。
在
蔣
介
石
之
台
灣
中
•
現 

在
之
飛
机
已
由
噴
射
机
代
替
以
前
之
活
 

塞
式
機
•
美
國
現
仍
繼
鎖
援
蹲
台
國
现
 

黨
•
以
防
備
共
党
之
侵
略
•
英
的
仍
帯 

助
方
國
建0
堅
强
台
灣
•
亦
恥
美
國
在
 

遠
東
之
防
価 
一
環
堅
强
起
來
上
彼
乂
提 

及
亞
拉
斯
加
英
國
空
軍
基
维
。一
謂
安
卡 

里
支
及
不
律
賓
兩
處
之
息
地
，一
乃
美
國 

之
飛
机
随
時
可
飛
往
各
地
 

靱
行
任
務 

之
重
要
基
期
云
，

一

<ŵ
v̂
 ̂̂̂
x̂x̂̂
^̂ zx.zxx̂

^  

聯
國
代
表
候
愛
演
講
 

邱
吉
爾
不
贊
匠
演
辭
 

大
鼠
要
求
共
邦
釋
偿
一 

秋
約
。
聯
合
國
八
日
美
線
社
竈
- 

聯
合
廣
代
表
公H
正
導
候
斐
總
統
威
善
 

考
華 

皎
表
對
原
于
育
關
之
读
說
•
據 

其
中
宣
名
高
級2
代
表
謂
。
愛
總
統
此

5
5
,
\
/
\
/
»
»
\
/
\
/
\
#
\
(
-
5
$
5
^
j
\
*
 

•
三
巨
頭
會
議
結
果
 

宣
布
五
項
意
見

^̂
^̂
^

^^^^^^>^

加
國
防
部
長
飛
歐
洲
 

視
察
英
德
加
軍
 

英
京 

倫
敦
七B
加
拿
大
社4
• 

加
拿
大
國
防
部
長
卡
士
敦
•
昨
星
期
六 

飛
抵
此
間
•
彼
將
與
英

88

軍
需
部
曽
疊 

會
商
一 並
能
視
察
加
軍
駐
英
德
之
基
魂
 

■
彼
将
於
星
期
四
赴
巴
黎
 -3
加
北
大 

西
洋
公
約
國
會

81

云

德
國
杜
士
多
夫
。
七
日 

|»台
社
電 

•
加

SB

防
部
長
卡
士
敦
•
本
日
飛
抵
此 

間
■ 
漆
察
此
間
加
軍
云

百
慕
達
德
卡
鐵
八
日
美
聊

||:，
・ 

今
日
西
方
三
强
向
克
謨
林
宫
作
政
治
性
 

挑
戰
•
協
議
欧
亞
和
邛
 
AI
解
决
摩
擦U

 

久2
险
界
困
難
問81

•
百
慕
趣
三
巨
頤
 

會
晤
•
最 

-«結
果
•
似
乎
爲
邱
吉

38

式 

之
見
解
・
然
而
西
方 

18
結
之
具
体
解
决 

仍
未
見
宣
布
■
今
日
三
巨
通
同
時
宣
布 

■e
三
强
已
將
覆
文
遞
交
蘇
昭
 
答
廉 

四
外
長
在
柏
林
會
議
及
早
舉
行
•
而
解 

決
德
國
統
一 
及
奥
大
利
獨
立
問
題
•(
日 

三
强
仍
繼
續
爭
取
高
麗
和
會
之
成
立
• 

希
望
從
此
解
决
高
麗
和
平
間
 ®

。
及
與 

亞
洲
共
党
協
議
遠
東
及
東
亜
恢
復
正
常
 

狀
態
囲
題
■
⑤
三
强
仍
繼 

61 爭
取
越
南
 

之
和
平
及
安
定
•
幷
讚
揚
現
在
越
南
爲
 

保
護
自
由
他
屏
而
載
之
法
越
 

91
，
。
働 

三
强
希
望
能
•
以
和
平
之
方
法
•
將
噸 

歐
之
國
泉
在
鐵
尊
專
制
下
解
放
出
來
■ 

幷
反
對
現
在
歐
洲
之
情
勢
•
㈤
三
强
不 

曾
錯
渦
任
何
去
爭
収
和
緩
置
界
局
面
之
 

机
會
■
邙
精
各
國
切
勿
恐
怕
西
方
會
亂
 

用
武
力
云
•

以
上 Z
官
佈
■
一
乃
於
彼
等
曷
價
十 

三
小
時
會
議
後
較
衷
者
：
此
消
息
之
公 

佈
•
大
船
爲
支
持IK

總
統
愛
善
考
華
• 

今H
下
午
四
時
在
 «
合
國
演
講
「
原 

子
埒
代 
»
界
面
傳2
危
微
」
云 

冋
續
蘇
機
謂
四
外
長
在
柏
林
會
.

cl4/)s/ysz)\/s/\/s/\/\/\/s(J$<2>/\/ 

麥
氏
中
共
通
過
商
事
 

爲
美
國
內
之
糾
紛
 

鬓
國
•
細
約
八
日 *
聯
社
電
•
莫 

國
政
府
國
務
院 ̂
 上
議M
 
麥
卡
十
間
爲 

爭
辯
「中
共
靖
商
』事
，
僅
爲
國
內
科
紛
 

■
而
並
未
逆
至
奥
所
有
友
邦
國
家
之
階
 

段
•
且
愛
善
考
華
國
務
院
。
已
將
與
沓 

港
貿
易
之
限
制
條
例
放
寬
•
而
沓
港
爲 

與
中
共
通
商
之
大
門
•

英
國
下
議
昌
諾
丁
謂
英

81

並
未 

與
中
共
作
載
爭
，
或
"
闕
戰
爭
物
資

to 

商
， 4
國
僅
作
非 

88 
爭
物
質
之
通
商
而 

已 

而
美
國
要
靠
置
易
而
生
存
・
彼
並
 

引
証
聯
台
國
 

英
國
贊
成
禁
止
與
中
共
 

作
有
戰
爭
物
資
通
商
之
紀
錄
。
以
辯
論 

馭
斥
麥
卡
士
之
暗
指
英
國
與
中
共
通
商
 

事
云
•

1
*
)
\
#

/
X
-

越
共
精
銳
 
一 
團 

爲
法
軍
重
創
敗
逃
 

越
南
•
河
健
八
日
聯
台
社
電
。
越 

共
精
銳
兵
一
團
。
本
日
牒
進
佔
此
間
重
 

要
載
略
基
地i
基
溶

--■-譯
音
)
不
逞

爲
法
軍
重
創
•
大
敗
向
南
逃
竄
•
続
團
一
次
之
演
情•
會
將
控
制
原
子
能
乙
僵
局

4

2
C
*Si

噺
点
汹
頫
磯
然
談

.$1
@

愛
之
值
請
 

乃
于
今
日
下
午
一

打
一

一
四
時•
其
時
各 *
台
均
播
送
其
演
辭
• 

一
聯
合
國
電
台 

並
以
各
國
万
官
 

包
括 

在
鐵
幕
内
之
属
家
方
官
播
送
云
■ 

蘇
聯
代
表
偉
仙
斯
基
氏
第
一
次
向
 

配
者
問
話
。
你
等
是
苦
得
知
愛
 

16 統
之 

演
酔
•

•

邱
吉
爾
在
目
連
慕8* •
曾
企
圖
何 

愛
緯
統
勿 »
 装
此
篇
演
辭
。
他
消
息

88 

邱
讀
完

15

演
辭
俊
• 
甚
爲
不
安
•
并

8W 

愛
善
考
華
之
演
辭
•
腐
給
予
世
界
不
良
 

之
响1E  

z:・

聯
自
雷
大
曾
昨
日
精
求
蘇
聯
及
 

中
共
打
開
鐵
篇
而
准
娄
員
曾
去

881 查
第 

二
次
大
戦
，
被
俘
而
未
遣
送
之
"
俘
云 

■
投
泰
結
果
，
得
做
通
羅
•
但
蘇 *
 謂 

■
所
有
第
二
次
大
做
之M
伴
己
遣
送
完
 

畢
•
餘
者
不
是
犯
罪
•
則
為
病
重
者
云 
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 ̂

駐
雲
支
部
定
期
選
舉
 

爲
通
吿
事
•
照
得
本
支
部
备
减
員
任
蘭
 

將
滿
•
茲
定
本
月
拾
三
日
(
1
0
)
 

爲
選
學
日
期
・
投
票
時
間
・
由
正
午
拾 

弍
時
至
下
午
吉
時
牛
 

同
晚
吉
時
半
・ 

開
會
揭
曉
・
仰
我
全
體
男
女
 

».員
，
於 

綴
日
務
須
到
會
•
選
舉
明
年
度
執
監
委
 

眞
及
存
科
職
員
，
以
負
實
推
道
本
郁
明
 

年
黨
務
爲
盼
 

此
佈
。

中
國
洪
門
命
治
 »
駐
霎
支
部
敗
 

中
華
民
，國
四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八
日
 

*̂̂
>̂̂̂
^̂̂
1̂̂̂
^̂̂
^̂̂
*̂!̂̂
^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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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老
僑
被
車
撞
傷
:
 

住
奇
化
街
 - Q
七
號 

六
十
七

81  

老
華
僑
商
特
氏
(
纏
音
)

昨
晚
大
約
十 

点
鐘
♦
在
緬
借
及
奇
化
街
角
過
屬
路
， 

被
汽
車
撞
費
 
撞
斷
肋
骨
。
能
傷
題
 

.■
傷
勢
拓
重 

刻
在
公 8
 
院
醫
治 

ti 

警
察
稱
.
衞
氏
與
汽
車
相
撞
時
斜
行
• 

駕
車
者
爲
住
跑
路
歯
四
七
 S
號
西
人
烈 

士
比
氏 

十
八
歲
，
其
汽
事
已
被
扣
留
 

ŷ
 >̂
 ̂o z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zs x ̂̂ 

賊
刼
信
用
聯
合
會
 

打
開
保
險
庫
 

盜
賊
前
晚
由
天
窗
闖
入
百
路
滙
街
東
 

九
十K

號
卑
的
省
信
用
聯
合
會
■
打
開 

保
險
庫
•
偷
去
巨
額
現
欵
・
據 «
會
辦 

事
員
構
•
七
間
分
會
曲
週
末
之
收
入
• 

均
存
於

8$

保
險 ®
•

預
備
星
期 
一 
存
入 

銀
行
■
故
此
次
損
失
可
達
一
萬
元
之
多
 

但
實
數
耍
等
到
杳
明
 

全
部
損
失
有
 

保
險
公 

61 負
責
賠
價
云

^̂
^̂
^̂
^

w
^

橫
加
航
空
公
司
 

明
年
秋
用
巨
型
客
機
 

橫
航
空
公
可
・
自
明
年
秋
 

擬
用 

洛
喜
慢
廠
阴
出
產
之
巨
型
客
機
.
飛
橫 

加
航
線
 
以
補
充
現
在Z
北
星
機
頭
等
一 

位
航
務 

及
明
年
二
月
一 
日
開
辦
之
遊 

客
位
航
播
• 
毎
^

^

班
■
洛
蕾
裡
平

fv

n̂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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